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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健兴科技大厦 B座 4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阳萌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11,318,9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51.99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79,622,0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44.1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1,696,9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7.798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1,755,0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7.81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8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 58,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0.014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1,696,9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427,207 股的 7.7989%。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年度述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

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08,827,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209％；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263,2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2.1532％；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4114％；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354％。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8,827,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209％；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263,2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2.1532％；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4114％；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354％。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8,827,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209％；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263,2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2.1532％；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4114％；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354％。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8,827,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209％；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263,2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2.1532％；反对 130,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4114％；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35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1,318,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7％；反对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754,3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9.9978％；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8,947,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780％；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383,9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2.5332％；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315％；弃权 2,361,0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35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和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9,406,0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9.6304％；反对 21,912,8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9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842,1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0.9939％；反对 21,912,8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69.006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1,318,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7％；反对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754,3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9.9978％；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1,313,7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5％；反对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749,8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9.983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弃权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4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9,864,1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9.8472％；反对 21,450,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07％；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00,2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2.4365％；反对 21,450,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67.5493％；弃权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4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8,626,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258％；反对 813,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47％；弃权 1,879,5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062,4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91.5207％；反对 813,0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2.5603％；弃权 1,879,5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19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钱珍、黄珏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

资格、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5 日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